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
机房UPS更换项目需求参数
	项号
	设备名称
	主要技术参数
	数量
	单位
	备注

	1
	铅酸蓄电池
	▲1.额定电压：12V。
▲2.容量：12V100AH。
▲3.环境条件：设备在－15～45℃环境温度下正常使用，相对温度：≤90％（40±2℃时）。
▲4.浮充充电电压：13.5V--13.8V，均充充电电压：13.8V--14.1V。
5.外观：蓄电池外观不得有变形、漏液、裂纹及污迹，标志要清楚。
▲6.气密性：蓄电池应能承受50Kpa的正压或负压而不破裂、不开胶，压力释放后壳体无残余变形。
▲7.防酸雾性能：蓄电池在正常浮充工作中应无酸雾溢出。
▲8.防爆性能：蓄电池在充电过程中遇有明火，内部应不引燃、不引爆。
▲9.利用封口剂的蓄电池，在温度-30℃~+65℃之间，封口剂不应有裂纹与溢流现象。
▲10.容量保存率：蓄电池静置28天后其容量保存率不低于96％。
▲11.电池充满电在25℃±5℃环境下放置10天后的开路电压应在12.84～13.14V范围内。
▲12.浮充设计寿命≥8年（20℃环境下）。
▲13.工作温度 ：-20--+50℃。
▲14.相对湿度：0—95%，无冷凝。
▲15.蓄电池与UPS主机同一品牌，为原产配套产品，蓄电池不接受OEM代工。
▲16.提供产品五年原厂售后服务。
17.蓄电池的正、负极端子有明显标志，便于连接，其极性、端子、外形尺寸应符合厂家产品图样，安装完成后的蓄电池组接线端子不存在裸露部分，蓄电池内部结构应符合厂家的设计及工艺要求。
18.为保证机房运行稳定，防止由于电池漏液造成的机房火灾，要求电池标配有防滑防酸保护垫盘装置。
19.提供所投铅酸蓄电池产品由具有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效的检测报告。
20.制造商具备能源管理体系标准ISO 50001的认证，请提供认证证书。
21.制造商具备《售后服务认证证书》，并评为五星级别，且认证范围与本次采购产品相关，提供认证证书。
22.供货时提供原厂供货证明。
	64
	节
	

	2
	UPS主机
	▲1.要求为三进三出高频在线式UPS，输出功率容量≥80KVA/72kW。
▲2.额定电压380/400/415V，输入电压范围140V～480V。
▲3.输入频率范围：40Hz～70Hz。
▲4.输入功率因数电源输入端采用功率因数校正技术（PFC）使输入功率因素≥0.99。
▲5.旁路同步追踪范围：±10%。
▲6.ECO运行模式：当输入市电在固定范围内时，直接由输入市电向负载提供能量，逆变处于等待状态；当输入市电异常时，立即转为逆变供电。ECO运行模式可高效节能，降低用户使用成本；
▲7.输出电压范围380/400/415±1%。
▲8.输出功率因数≥0.9，输出电压谐波≤1%。
▲9.整机效率：≥96%。
▲10.过载能力：负载≤110%，持续≥60min；≤125%，持续≥10min；≤150%，持续≥1min；＞150%立即转旁路。
▲11.过压保护 输入电压过高过低保护。
▲12.市电、电池转换时间，市电模式转电池模式： 0ms ，市电模式转旁路模式： 0ms（跟踪），UPS要求配有EPO远程开关接口。
▲13.电池电压：300V -600V（30~50节可选）。
▲14.UPS具备在DSP失效情况下的告警电路设计，以降低软硬件故障带来应急风险。
▲15.为保证兼容性与后期的维护方便，UPS主机与蓄电池同一品牌，为原产配套产品。
▲16.提供产品五年售后服务。
17.UPS主机物理参数结构设计紧凑，占地面积小，设备尺寸≤250x828x868mm。
18.三段式充电：具有限流功能， 并可做大电流充电、均充、浮充三段式充电， 使电池能快速回充。
19.旁路开关：具有手动维护旁路开关。
▲20.UPS的控制管理电路应由多个MCU/DSP等微处理器进行控制，实现整流与逆变分别管理，尽量避免当某条软件代码的执行异常，而造成UPS故障甚至影响并联系统的使用。为了提高UPS整机的可靠性，要求UPS具备多芯片检测及保护控制功能，需详细阐述相关工作原理。
▲21.配置LBS接口与并机接口。
22.UPS主机具备逆变器的IGBT电压尖峰吸收电路设计，提高逆变器使用寿命。
23.提供所投UPS产品由具有CMA或CNAS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有效的检测报告。
24.制造商具备能源管理体系标准ISO 50001的认证，请提供认证证书。
25.制造商具备《售后服务认证证书》，并评为五星级别，且认证范围认证范围与本次采购产品相关。
26.UPS主机具备节能认证及节能试验报告，中国泰尔认证中心（或同级别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权威认证机构）认证证书及检测报告。
27.供货时提供原厂供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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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安装调试费
	含UPS主机到机房总配电柜电缆，UPS到列头柜PDU的电缆等安装调试不可预见的辅材，安装调试及新旧电池搬运等。
	1
	项
	

	1、 本项目预算金额为34万元，最高限价25万元，项号1铅酸蓄电池及项号2UPS主机须分项报价，合计报价不得超出最高限价，否则报价无效。
2、 所有参数需进行对应响应，提供需求参数偏离表，缺漏、不提供则认定为响应无效。
3、 [bookmark: _GoBack]“实质性要求”是指采购需求中带“▲”的条款或者不能负偏离的条款或者已经指明不满足按响应文件按无效处理的条款。
4、 响应产品须列明品牌、生产厂家、型号。
5、 成交供应商需缴纳履约保证金（按成交金额的按5%缴纳，中小微企业按成交金额的按2%缴纳（需提供中小微企业证明）），在承诺的质保期期满后无息退还给成交供应商。
6、 报价包括各种税金、运输费、搬运费（运至院方指定的楼层和科室）、材料费、人工费、调试安装费等一切费用。
7、 成交供应商保证向采购人提供的货物是全新、完整、未使用过的，说明书和合格证等相关证书必须完整，产品的品牌型号需按成交供应商承诺的执行，成交供应商若提供的产品不符合参数要求、品牌型号不一致、相关证书缺失或有质量问题，院方有权拒收并有权要求供应商更换，产生的费用由成交人承担。
8、 按国家有关产品“三包”规定执行“三包”，除特别说明外，质保期不得少于5年，自产品验收合格并能正常使用之日算起。如响应文件中提供产品生产厂家对质保期的承诺，与供应商承诺不一致的，以生产厂家承诺为准。 
8、售后服务：成交供应商提供7*24小时售后服务，质保期内产品出现故障，在接到电话通知后，2小时内做出响应（远程解决或做出预备维护动作），24小时内到达维修现场。一般问题应在24小时内解决，否则须在采购人允许的迅速解决的问题的期限（即接到采购人通知后的24小时内）后二个工作日内提供与原产品技术参数要求相同或高于原产品技术参数要求的备用产品，以保证采购人的正常工作。重大问题或其它无法迅速解决的问题应在五个工作日内解决，供应商在接到采购人通知后拒不响应或解决故障的，采购人有权聘请第三方进行维修，由此产生的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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